ERE 0 RN SN A RO PR
142 B ¥+ 3 % 9445,

2RI A By
T (NI A § R R

AF I A 5k A o (R BF
7‘¢t &R
L %fﬁ%

FAERAREREM G ARSI AR AR

#12711p évvﬁﬁﬁ‘f B HidA4eT

I

i

bl

’I

e *“““%‘ g et AR 2 A R A2

VOBP TR BB L 0 2 IS R R RII4£30 17
PATR 2 BT S o Hk

AT FRRRACG AT A B A ARII4E2 26p Y

A lﬁz Flood FYF] T FF R E IAOTE F L4 E B R
LE BT 54500575 297 R E T e g o v E
%ﬂ~ A 4}‘32,3;?‘7}3 °

TR d AR

722

v AN

BARLHDES af Al D ?P‘ééiiﬁw
AN A
2'

-ﬁ’%é%f%i*ﬁﬁt’ii 2561 2 F B2 o
PR R e R F A6 5 298 T B %f'iﬁi}%ﬂplﬁ’**o
horERZAFERER L TR BT AL S
*@*ﬁx@ﬂ4&39Nafmﬁaﬂw@;%@éng%ﬁ
CRFITAMEZ FHEL 2 EBE T e A
fa/@ Feab o O B ok x st A T 3 B A T T AR
WAL EIRE NG o ) (FMREFRIT ) o RFIHE TR
?f G (A% $69F ) o & {132 BP R ko

|

A~
~
P
~

%{s'

B
N
‘:ﬂ\(‘

b

RN

gl N\‘o

%— 7



=5

|

1142100 310 Bk 8 TP (07 5 Ta s B RS
é’?,]*%ir"‘r}z\”r*r FE A o N 14#827 26P HT 5 2 P¥ &8
xR E L R FPII4ESY 1TR S5 2 51 h BB EE
ai’a}?&% e o | (AL F120F ) » R4 ¢
WL T HEF P B AR A

m
x

|

ETTRN gj‘{-

—\
|

o
-_\
ETINS

.

|

T
—r»
Yo

N
o

Tl

\>‘_
=

c A
DS £3
N

W

(=

K

=

‘ =i

= e
(puil

o

J

!

Wby o
:J

Ed

St

=

)

;_;‘\4:

-

3
3N

TR
\_\_\.
‘M—.
[e]

O
|
&

=

P
S G
# v o3y
TV
N
N
X
o
(@]
([@p]
\'FH\
NES
2
T,

& R
i

"
S o W’§

Fm

T

1 295 5000-00005L2 48 (T AKX 2
HEF (THREEEHK) T H LT
Yot F AT 20 (~ %ﬂ—ﬁa—ﬂffﬂﬁ>m§»x?—&E¥ EA
oS ARNgEG IRy T =X £133,676~
2 pl14E27 23Pp A2 F P ok > #&F & 15 16% 5 2 11
AEEAT Y o2 1395w LR D 2R
(17&—%# f) B AR EE Mt ERUIIBERR

L F % 20732503 % (T%Lfiﬂ\ F ) BERE LA
REVWERA WL AL AR TR > B AL 2® 4 UpE
R (RFIpE 114227 26p ) > *11423° 1Tp HBEE
WAL HFRy BWE R Y ARALL B L THA S
PR E 2GRV F’*ﬁyﬁi«%fﬁizﬁa if‘
e AEFEZRPINGT > BT # FE 2 b0 §
%A EH2440F R 138 2 F43E @ -E\i?ﬁwi’ ;ﬁ*]‘\éﬁ‘réﬂ;zﬂ %17
,ﬁﬁéﬁﬁﬁfé’i%ﬁ@ﬁﬁﬁﬁﬁﬁfioiﬁ

3‘/

)

(]

.-\

ETIRS
=



=

:ﬁ%ﬁ\%zﬁﬁﬁwﬁ—;@<ﬁué*wﬂmv’
4 FES B LR A 14E T 1P L 3 % 114000

BT43% 3 T bt 4 & 2 & % — fk\FTBisj\ . é%%a;é—;j\ ~ B
FOFI B ST E 71142100 3P e 2rE F % 114001294255 5
Ee &_%?ﬁi‘* (*¥ %37T245F ~ %513263F ~ %1082 1

12F ) o 2 30% KR g B L2 W o 02 Wk
wpﬁﬁm%’ﬁ%ﬁggx%#i%’%“@’”?%%
0 %178 ~ 3R ik pin  Bnh 2 P BA%ES

B
ﬁ%ﬁ4%§iﬁﬁﬁé’jgiﬁﬁﬁ’%ﬁ&ﬁﬁﬁé
EXC RN AN TR I oy pEl EX o B ég»FF &
XEASMEFA v R NEF2440E 5198
A IS z;}%f;ﬁmiﬁ
U A (e AT R PR L%
: /ﬂf@_rﬁig Seig i* (41?7345[7%?% x5
L REHELFHT D
R ESRF R L S22 T
o F 51750508 2L &) ~ 81
FRATEHAL g FR) c AEFFL/IARTARESNE]
33,676~ » 2 p114#2% 23p 422 P 2k » #F £ {3
6%3 & 2 14 F /zzZ‘F §ﬁfia=%"ﬁ5—,,&%%;§ﬁ'ggﬁ:§'
FAMEB B LT g R G A HARALMAE BT
FRIBETFIMPMHATEA L W E3 7 L2 F
EPAA B AL R AL HHEFHLRER 2 LR
BRAEA TR AL P s FHASRTE S
TRtz A EHRFRAR A RSAFTRIFERELFT
/T*,:‘i?»a‘hﬁﬂ“llélﬁZ 26p TR 2B 0 2]14#3

\\"'
\1-‘1

!

3 B

iy
A
™
=
o
\tN)
\\-\-_
ﬁ-?
-ﬁ%:

PITR TR EBEE A FRERFERES
v 18 Rk (/‘iﬁ—d/f‘ilﬁrﬁéi”T’ﬁ EHEE ) E"P%ﬁ’;

E

Foeri o R

-~

AR
al ;

/.

7 N

DO

M=

AFE 5198 ~ $ 4T 2 2% 3%

b
i
mj



2w¢%ﬂ-¢$1ﬁ‘~$2ﬁ%%%’ PR TELE IR ISR EE 2

I ~AERHE KPR REEARZ DR R E TRER T
%t]x;:/‘%/‘;,awﬂ\]xm%m%; B I PER ;J-_gc*ﬁifgi,;}é’
7~———-;Fﬁtr‘l’h’“|j’ﬁbl}29:ﬂg°

AONTEROR R f 2GRy NF IR FU80E ~ $851EF 1T o

o e EY 2| 115 # 1 3 16 p
FeFIA SR 2 F MR

ARG RATR o

4o JRA T B EZ 20PN o e ARB NIRRT AP

bR o Aot A RS w kA R 0 A

1220p pATIR  3FIRd 2 (RHE A )

rd EEFRACY Y o - BRI IRFHRAF -

v e EY @q 115 = 1 : 16 2

GESE
R
b B P FEH OO® OO£0003 5

W | R

fl @ (84 21
* 4
Z Bl OO F OOE0000%0
s | E OOFOO#E0000%:
B R |24 21

{~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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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944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複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蔡龍賢  
            吳春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蔡龍賢、吳春綢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於民國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吳春綢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以贈與為原因，由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收件字號114年度桃山登跨字第4500號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蔡龍賢所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且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適用。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被告蔡龍賢與被告吳＊＊間於民國114年3月17日就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吳＊＊應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回復登記為被告蔡龍賢所有。」（本院卷第3頁），嗣因特定被告為吳春綢（本院卷第69頁），並更正訴之聲明誤載之處，而於114年10月31日具狀變更聲明第㈠項為「被告蔡龍賢、吳春綢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於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應予撤銷。」（本院卷第126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僅係更正其事實上陳述，揆諸前揭說明，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蔡龍賢以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向伊申辦汽車分期借款（下稱系爭借款），並以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做為還款資力證明，詎料蔡龍賢未依約繳款，現尚積欠伊本金133,676元，及自114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法務費用。伊已於113年9月5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5732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取得執行名義，然蔡龍賢竟於收受系爭本票裁定後，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原因日期：114年2月26日），於114年3月17日移轉登記為吳春綢所有，蔡龍賢贈與系爭不動產後，其名下財產已不足清償伊之債權，可知被告間移轉系爭不動產之行為，顯係為規避伊之強制執行，侵害伊對蔡龍賢之債權，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該無償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並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附約特別約定條款、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本院卷第8至27頁），並有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11日山地登字第1140005743號函暨函附系爭不動產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114年10月3日桃地所登字第1140012942號函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7至45頁、第51至63頁、第108至112頁）。而被告均受本院相當時期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既未到場，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前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並得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如讓與所有權、設定他物權、免除債權等是），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如承擔債務等是），因而足以減少其一般財產，削弱共同擔保，使債權受有損害而不能完全受清償而言，債務人有此行為，通稱為詐害債權行為或詐害行為（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750號裁判先例、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蔡龍賢迄今尚積欠原告本金133,676元，及自114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法務費用；而蔡龍賢將系爭不動產贈與吳春綢以後，其名下已無足供清償系爭借款債務之財產，此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在卷可稽，是蔡龍賢之責任財產，顯然已不足為原告系爭借款債權之總擔保，且此應為債務人即蔡龍賢本人之所明知，是其所為無償行為當係有害於原告之系爭借款債權無疑。是原告起訴求為撤銷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於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同時聲請法院命吳春綢回復原狀（塗銷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即屬適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附表：
		土地

		




		地號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

		8分之1



		建物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號



		門牌號碼

		桃園市○○區○○街00○0號



		權利範圍

		2分之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944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複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蔡龍賢  

            吳春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蔡龍賢、吳春綢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4年2

    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於民國114年3月17

    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吳春綢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以

    贈與為原因，由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收件字號114年度桃

    山登跨字第4500號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

    記為被告蔡龍賢所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且

    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適用。經查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被告蔡龍賢與被告吳＊＊間

    於民國114年3月17日就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登記原

    因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

    予撤銷。㈡被告吳＊＊應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回復登記為

    被告蔡龍賢所有。」（本院卷第3頁），嗣因特定被告為吳

    春綢（本院卷第69頁），並更正訴之聲明誤載之處，而於11

    4年10月31日具狀變更聲明第㈠項為「被告蔡龍賢、吳春綢就

    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

    以贈與為原因於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

    均應予撤銷。」（本院卷第126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

    僅係更正其事實上陳述，揆諸前揭說明，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蔡龍賢以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下稱系爭車

    輛）向伊申辦汽車分期借款（下稱系爭借款），並以其名下

    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做為還款資力證明

    ，詎料蔡龍賢未依約繳款，現尚積欠伊本金133,676元，及

    自114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

    暨法務費用。伊已於113年9月5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

    稱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票字

    第25732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取得執行名義，然蔡

    龍賢竟於收受系爭本票裁定後，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

    （原因日期：114年2月26日），於114年3月17日移轉登記為

    吳春綢所有，蔡龍賢贈與系爭不動產後，其名下財產已不足

    清償伊之債權，可知被告間移轉系爭不動產之行為，顯係為

    規避伊之強制執行，侵害伊對蔡龍賢之債權，為此，爰依民

    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該無償行為及

    所有權移轉行為，並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聲明：如

    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任何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分期付款買

    賣契約附約特別約定條款、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土地登記第

    二類謄本、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本院卷第8至27頁），

    並有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11日山地登字第114000

    5743號函暨函附系爭不動產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桃園市

    桃園地政事務所114年10月3日桃地所登字第1140012942號函

    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7至45頁、第51至63頁、第108至1

    12頁）。而被告均受本院相當時期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

    期日既未到場，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

    0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

    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權人依前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並得聲請命

    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

    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

    的減少財產（如讓與所有權、設定他物權、免除債權等是）

    ，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如承擔債務等是），因而足以減少其

    一般財產，削弱共同擔保，使債權受有損害而不能完全受清

    償而言，債務人有此行為，通稱為詐害債權行為或詐害行為

    （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750號裁判先例、81年度台上字第

    2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蔡龍賢迄今尚積欠原告本金133,6

    76元，及自114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

    算之利息暨法務費用；而蔡龍賢將系爭不動產贈與吳春綢以

    後，其名下已無足供清償系爭借款債務之財產，此亦有稅務

    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在卷可稽，是蔡龍賢之責任財產

    ，顯然已不足為原告系爭借款債權之總擔保，且此應為債務

    人即蔡龍賢本人之所明知，是其所為無償行為當係有害於原

    告之系爭借款債權無疑。是原告起訴求為撤銷被告間就系爭

    不動產於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於114年3月17日

    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同時聲請法院命吳春綢回復原

    狀（塗銷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即屬適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求

    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

    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附表：

土地  地號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 8分之1 建物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號 門牌號碼 桃園市○○區○○街00○0號 權利範圍 2分之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944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複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蔡龍賢  
            吳春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蔡龍賢、吳春綢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於民國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吳春綢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以贈與為原因，由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收件字號114年度桃山登跨字第4500號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蔡龍賢所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且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適用。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被告蔡龍賢與被告吳＊＊間於民國114年3月17日就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吳＊＊應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回復登記為被告蔡龍賢所有。」（本院卷第3頁），嗣因特定被告為吳春綢（本院卷第69頁），並更正訴之聲明誤載之處，而於114年10月31日具狀變更聲明第㈠項為「被告蔡龍賢、吳春綢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於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應予撤銷。」（本院卷第126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僅係更正其事實上陳述，揆諸前揭說明，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蔡龍賢以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向伊申辦汽車分期借款（下稱系爭借款），並以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做為還款資力證明，詎料蔡龍賢未依約繳款，現尚積欠伊本金133,676元，及自114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法務費用。伊已於113年9月5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5732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取得執行名義，然蔡龍賢竟於收受系爭本票裁定後，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原因日期：114年2月26日），於114年3月17日移轉登記為吳春綢所有，蔡龍賢贈與系爭不動產後，其名下財產已不足清償伊之債權，可知被告間移轉系爭不動產之行為，顯係為規避伊之強制執行，侵害伊對蔡龍賢之債權，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該無償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並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附約特別約定條款、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本院卷第8至27頁），並有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11日山地登字第1140005743號函暨函附系爭不動產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114年10月3日桃地所登字第1140012942號函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7至45頁、第51至63頁、第108至112頁）。而被告均受本院相當時期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既未到場，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前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並得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如讓與所有權、設定他物權、免除債權等是），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如承擔債務等是），因而足以減少其一般財產，削弱共同擔保，使債權受有損害而不能完全受清償而言，債務人有此行為，通稱為詐害債權行為或詐害行為（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750號裁判先例、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蔡龍賢迄今尚積欠原告本金133,676元，及自114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法務費用；而蔡龍賢將系爭不動產贈與吳春綢以後，其名下已無足供清償系爭借款債務之財產，此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在卷可稽，是蔡龍賢之責任財產，顯然已不足為原告系爭借款債權之總擔保，且此應為債務人即蔡龍賢本人之所明知，是其所為無償行為當係有害於原告之系爭借款債權無疑。是原告起訴求為撤銷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於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同時聲請法院命吳春綢回復原狀（塗銷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即屬適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附表：
		土地

		




		地號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

		8分之1



		建物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號



		門牌號碼

		桃園市○○區○○街00○0號



		權利範圍

		2分之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944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複代理人    張淑涵律師

被      告  蔡龍賢  

            吳春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蔡龍賢、吳春綢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於民國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吳春綢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4年2月26日以贈與為原因，由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收件字號114年度桃山登跨字第4500號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回復登記為被告蔡龍賢所有。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且此規定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適用。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㈠被告蔡龍賢與被告吳＊＊間於民國114年3月17日就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吳＊＊應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所有權回復登記為被告蔡龍賢所有。」（本院卷第3頁），嗣因特定被告為吳春綢（本院卷第69頁），並更正訴之聲明誤載之處，而於114年10月31日具狀變更聲明第㈠項為「被告蔡龍賢、吳春綢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於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應予撤銷。」（本院卷第126頁），經核原告上開所為，僅係更正其事實上陳述，揆諸前揭說明，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蔡龍賢以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向伊申辦汽車分期借款（下稱系爭借款），並以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做為還款資力證明，詎料蔡龍賢未依約繳款，現尚積欠伊本金133,676元，及自114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法務費用。伊已於113年9月5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經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25732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取得執行名義，然蔡龍賢竟於收受系爭本票裁定後，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原因日期：114年2月26日），於114年3月17日移轉登記為吳春綢所有，蔡龍賢贈與系爭不動產後，其名下財產已不足清償伊之債權，可知被告間移轉系爭不動產之行為，顯係為規避伊之強制執行，侵害伊對蔡龍賢之債權，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該無償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並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附約特別約定條款、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本院卷第8至27頁），並有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11日山地登字第1140005743號函暨函附系爭不動產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114年10月3日桃地所登字第1140012942號函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7至45頁、第51至63頁、第108至112頁）。而被告均受本院相當時期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既未到場，復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前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並得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如讓與所有權、設定他物權、免除債權等是），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如承擔債務等是），因而足以減少其一般財產，削弱共同擔保，使債權受有損害而不能完全受清償而言，債務人有此行為，通稱為詐害債權行為或詐害行為（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750號裁判先例、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蔡龍賢迄今尚積欠原告本金133,676元，及自114年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法務費用；而蔡龍賢將系爭不動產贈與吳春綢以後，其名下已無足供清償系爭借款債務之財產，此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在卷可稽，是蔡龍賢之責任財產，顯然已不足為原告系爭借款債權之總擔保，且此應為債務人即蔡龍賢本人之所明知，是其所為無償行為當係有害於原告之系爭借款債權無疑。是原告起訴求為撤銷被告間就系爭不動產於114年2月26日所為之贈與行為，及於114年3月17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同時聲請法院命吳春綢回復原狀（塗銷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即屬適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愷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徐于婷

附表：

土地  地號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 權利範圍 8分之1 建物  建號 桃園市○○區○○段000○號 門牌號碼 桃園市○○區○○街00○0號 權利範圍 2分之1 



　　　　　　　　　　　　　　　　　　　　　　　　　　　　　　　　　





